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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行业企业“一业一册”合规经营指引

一、主体资格合规

企业应遵循《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 号，根据 2015 年 4 月 2

日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7 号修正）的要求，新、

改、扩建工程的安全设施应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二、基础安全管理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1.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

家主席令〔2021〕第 88 号第三次修正）、《山东省安全生产条

例》（2021 年 12 月 3 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规定》（山东省政府令第 357 号修正）等法律法规、规章要

求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

（1）从业人员不足 100 人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

（2）从业人员在 100 人以上不足 300 人的，应当配备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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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业人员在 300 人以上不足 1000 人的，应当设置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并配备 2 名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4）从业人员在 1000 人以上的，应当设置专门的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并按不低于从业人员 3‰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

2.从业人员一百人以上的高危生产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三

百人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设置安全总监。鼓励、

支持前款规定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根据生产经营规模、安全风

险等情况，设置安全总监。

3.从业人员三百人以上的高危生产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一

千人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委员会。

4.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主

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生产车间（区队）负

责人、生产班组负责人、一般从业人员等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生

产责任，编制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并严格落实和考核。考核

结果作为从业人员职务调整、收入分配等的重要依据。

（二）安全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

1.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根

据本单位的特点、危险程度和生产经营范围等情况，制定涵盖本

单位生产经营全过程和全体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

全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当包括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劳

动防护用品管理、安全设施和设备管理、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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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检查、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危险作业管理、

安全生产奖惩、应急预案管理、事故报告和事故应急救援等制度。

事故风险单一、危险性小的小型、微型企业，可以根据本单位实

际制定综合性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2.安全操作规程应当明确安全操作流程、安全作业条件、作

业防护要求、禁止事项、现场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

（三）安全教育培训

1.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

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

2.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

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

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

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操作岗位人员转岗、离岗 6 个月及以上重新上岗者，应进行

车间（工段）、班组安全教育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工

作。

3.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

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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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

第 10 号），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

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四）双重预防机制

1.应当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

2.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

的管控措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

患。

3.应当根据风险评价和风险因素辨识结果，编制风险分级管

控清单，列明管控重点、管控机构、责任人员和技术改造、经营

管理、培训教育、安全防护和应急处置等管控措施。

4.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

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对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予以消除。

事故隐患排除前和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从危险区域

内撤出人员，疏散周边可能危及的其他人员，并设置警戒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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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生产投入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规定》要求确保本单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

入，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纳入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不得

挪作他用，并专项用于下列安全生产事项：

1.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及监督管理设施设备支出；

2.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支出，制定

应急预案和组织应急演练支出；

3.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

4.安全生产评估检查、专家咨询和标准化建设支出；

5.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6.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

7.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标准、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

施、新设备的推广应用支出；

8.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

9.参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支出；

10.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

三、现场安全管理

（一）作业安全

1.日常作业

（1）应加强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控制。对生产

过程及物料、设备设施、器材、通道、作业环境等存在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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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三违”行为等，应进行分析和控制。应加强生产作业行

为的安全管理。对作业行为隐患、设备设施使用隐患、工艺技术

隐患等进行分析，采取控制措施。

（2）企业应当依法保障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不得有下列

行为：违章指挥、强令或者放任从业人员冒险作业；超过核定的

生产能力、生产强度或者生产定员组织生产；违反操作规程、生

产工艺、技术标准或者安全管理规定组织作业。

（3）从业人员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生产经

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

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4）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

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服从管理，正确佩

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2.危险作业

（1）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悬挂、挖掘、吊装、临时用

电、危险装置设备试生产、动火、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有限空

间、有毒有害、临近油气管道、高压输电线路等有较大危险性作

业的，应当确定专人进行现场作业的统一指挥，并由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进行现场安全检查和监督，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

施的落实。

（2）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其他单位进行前款规定的有较大危

险性作业的，应当在作业前与受托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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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并对受托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

管理。

（3）有限空间作业应严格执行《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13 号）。

（4）按照《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

部令第 10 号），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等中毒风险的有限空间

作业的工贸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安全管理台账，并且未设置明显的

安全警示标志的；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或者未执行“先通

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或者作业现场未设置监护人员的。

（二）相关方管理

1.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2.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

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3.应对相关方的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作业人员进入

作业现场前，应由作业现场所在单位对其进行进入现场前的安全

教育培训。应对外来参观、学习等人员进行有关安全规定、可能

接触到的危害及应急知识的教育和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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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

第 10 号），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

管理，或者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三）场所与设备设施安全

1.疏散通道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

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占用、锁闭、封堵生产

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疏散通道。

应当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并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

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设施，保持防火门、防火卷帘、

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机械排烟送风、火灾事故广

播等设施处于正常状态。

疏散通道、疏散楼梯的位置应符合要求，常闭防火门应完好

并处于关闭状态。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安全出口、疏散门，

或设有门禁系统的，应能保证火灾时不用钥匙等任何工具即能易

于从内部打开，且有明显使用标识。

2.生产设备设施

（1）应对生产设备设施进行规范化管理，保证其安全运行。

企业应有专人负责管理各种安全设备设施，建立台账，定期检维

修。对安全设备设施应制定检维修计划。

（2）安全设备设施不得随意拆除、挪用或弃置不用；确因

检维修拆除的，应采取临时安全措施，检维修完毕后立即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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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应急管理部令

第 10 号）所列情形中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等

设施、设备、装置，应当保证正常运行、使用，失效或者无效均

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安全警示标志

（1）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

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2）应根据作业场所的实际情况，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

志，进行危险提示、警示，告知危险的种类、后果及应急措施等。

在设备设施检维修、施工、吊装等作业现场设置警戒区域和警示

标志，在检维修现场的坑、井、洼、沟、陡坡等场所设置围栏和

警示标志。

（3）安全警示标志的设置与使用应符合《安全色和安全标

志》（GB2894-2025）的要求。

四、应急与事故管理

（一）应急管理

1.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结合本单位

组织管理体系、生产规模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特点，与相关预案保

持衔接，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

体现自救互救和先期处置等特点。编制应急预案前，编制单位应

当进行事故风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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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预案应按《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

导则》（GBT29639）编制，并应当符合下列基本要求：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实际情况；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危险性分析情况；应急组

织和人员的职责分工明确，并有具体的落实措施；有明确、具体

的应急程序和处置措施，并与其应急能力相适应；有明确的应急

保障措施，满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应急工作需要；应急

预案基本要素齐全、完整，应急预案附件提供的信息准确。

3.应建立与本单位安全生产特点相适应的专兼职应急救援

队伍，或指定专兼职应急救援人员，并组织训练；无需建立应急

救援队伍的，可与附近具备专业资质的应急救援队伍签订服务协

议。

4.应急管理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

年 6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修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708 号）、《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 2 号）、《山

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41 号）、

《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鲁应急发〔2023〕

5 号）等法规要求执行。

5.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组织开展应急预案

演练，并对演练实施情况留档。每年至少组织 1 次综合或者专项

应急预案演练，每 3 年对所有专项应急预案至少组织 1 次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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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每年对所有现场处置方

案至少组织 1 次演练。

6.应按规定建立应急设施，配备应急装备，储备应急物资，

并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可靠。

（二）事故报告

1.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

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2.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应严格遵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山东省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36 号，根据 2022

年 4 月 25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49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修改和废止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等规定。

3.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

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4.事故发生后，有关单位在上报事故的同时，应当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或者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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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事故发生单位应当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防范和整改措

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应当接受工

会和职工的监督。

五、监管机构咨询联系方式

济南市应急管理局工商贸安全监督管理处 51708395

历下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管科 88152671

市中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 51809316

槐荫区应急管理局管理一科 87589779

天桥区应急管理局监管一科 81601218

历城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管科 88115038

长清区应急管理局工贸科 87227122

章丘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 83278369

济阳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 84228627

莱芜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 76210976

钢城区应急管理局执法大队一中队 76881193

平阴县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工贸科 87897030

商河县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科 58299950

高新区应急安全部安监办 88871623

济南起步区应急管理局 66604042

南部山区管委会综合治理局安全生产办公室 88112763

六、有关说明

企业应当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管理制度，



- 13 -

加强安全管理，依法预防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企业从业人员应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学习，依法依规加强安全管理。


